
杨凌凌鹰机械加工有限公司环保设备配件加工项目 

环境影响报告表专家意见修改清单 

根据 2020 年 12 月 22 日关于本项目的技术评审会专家意见及与会代表的其他

意见，逐条核实，具体修改如下： 

评审意见 修改内容 备注 

进一步完善项目组成

和平面布置。校核生

产设备的数量。补充

项目建设进度计划。

明确项目租赁的厂房

依托企业原来的经营

状况及环保手续履行

情况。 

 

 

完善项目组成和平面布置校核生产设备的数量：

从西南至西北至东北至东南依次按顺序配备有

切割机、折弯机、剪板机、卷板机、电焊机、打

磨机等设备 17 台，年产环保设备配件 197t。 

补充项目建设进度计划：本项目施工期临时雇员

为 13 人，工期 20 天，施工期每天工作 8 小时。 

明确项目租赁的厂房依托企业原来的经营状况

及环保手续履行情况：本项目位于租赁的白龙村

现有空厂房内，租赁合同见附件。厂房由白龙村

村民于 2018 年建设，用地性质为建设用地，2018

年厂房建成至今未投入使用。本项目为新建项

目，目前尚未进行建设，因此不存在原有污染问

题。 

 

P5-P6 

P8 

P9 

 

按照土壤环境影响评

价导则校核环境影响

评价的等级，据此完

善土壤环境影响评价

的内容。 

 

 

土壤根据《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土壤环境（试

行）》（HJ 964-2018），项目为金属制品、设备制

造类项目，根据附录 A 土壤环境影响评价项目类

别中“注 1：仅切割组装的列入 IV 类项目”。IV

类项目可不开展土壤环境影响评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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